
皖农科教函〔2023〕10号

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（安徽省农业
广播电视学校）关于开展 2023年度省级农民

田间学校遴选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广播电视学校（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）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在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，经研究，继续遴选

一批省级农民田间学校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目前，我省共有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 5 所，全国共享农民

田间学校 1 所，省级农民田间学校 137 所。2023 年在全省再遴

选公布一批省级农民田间学校，总结推广一批农民田间学校建设

模式，宣传推介创新服务农民教育培训的典型经验，把农民田间

学校建设成为支撑农民教育培训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有力抓手。

二、申报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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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（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）

转发中央农广校关于推进农民田间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皖

农科教〔2021〕8号）要求，申报的农民田间学校要满足“五有”

基本条件（即有较好的产业基础、有较多的学员对象、有固定的

培训场所、有规范的管理制度、有必要的教学设备），有意愿培

养乡村振兴人才，热衷承担和服务农民教育培训事业的现代农业

产业园、农业科技园区、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、

家庭农场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，均可申报。

“十四五”期间已认定公布的农民田间学校不再重复申报，

原则上每个县（市、区)农民田间学校不超过 3 所。

三、申报遴选程序

（一）组织推荐。此次遴选推荐的省级农民田间学校，要与

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县中建设的国家和省级农业

科技示范基地相结合，优先遴选推荐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示范家

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。没有省级农民田间学校的县

（市、区)推荐一般不超过 3 所，市推荐一般不超过 2 所（原则

上推荐市属单位），填写安徽省农民田间学校申报表（附件 1）

及安徽省农民田间学校申报主体信息采集模板（附件 2）。申报

材料由各市会同科教主管部门依据申报要求对申请主体进行审

核推荐。

（二）动态管理。“十四五”期间认定公布的 137 所农民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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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学校结合工作开展情况报送考核表（附件 3），省校审核后，

对达不到要求的予以撤销称号及牌匾。

（三）报送材料。请各市于 4 月 20 日前将附件 1、2、3 及

市级联系人信息电子版报送至邮箱，并将盖章后的附件 1、3 纸

质版各 2 份邮寄至省校.

（四）专家评审。4 月下旬，省校根据申报条件，对推荐主

体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确定初选主体。5 月份，组织专家评审。

（五）结果发布。省校将通过网站等渠道公示省级农民田间

学校名单。公示无异议的，授予申请主体省级农民田间学校称号，

并统一编号，统一制牌样式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农民田间学校是农广校教育培训业务

的有效延伸，是农广校体系在产业链上的办学点、农民教育的主

课堂、农民发展的加油站，为助力乡村人才振兴提供有力的基础

平台支撑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要高度重视，明确任务分工，组

织好申报工作。

（二）严把材料质量。按照省级农民田间学校建设要求，严

格审核申报材料，确保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和准确性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:胡洋；联系电话：0551-63431601

电子邮箱：snkjjyk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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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寄地址：合肥市包河区洞庭湖路 3355 号安徽农业农村大

厦 2415 室

附件：1.安徽省农民田间学校申报表

2.安徽省农民田间学校申报主体信息采集模板

3.安徽省省级农民田间学校工作考核表

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安徽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

2023 年 4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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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安徽省农民田间学校推荐表

单 位 名 称

通 讯 地 址

从业产业 经营规模

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

推荐单位及联系人

推荐理由（介绍被推荐单位从业领域及经营规模；农民教育培训场地及设施、

师资队伍等条件建设；农民教育培训业绩；农民教育培训意愿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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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校

（科教部

门）意见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（非独立法人县级校由同级农业农村局签章）

市校

意见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（无市校的推荐材料请市农业农村局签章）

省校

意见

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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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安徽省农民田间学校申报主体信息采集模板：

1.基地简介：包括基地发展现状、主导产业、农时季节及关

键技术、实训条件、接待能力等。不超过 1000 字。

2.图片：反映基地现状的图片 1 张，学员实习实训不同场景

的图片（格式为 JPG，每张图片不小于 3M）3-4 张，均需配文字

说明。

3.实训产业：按照粮食作物、经济作物、畜牧、禽类、水产、

蔬菜、水果和农业机械化、智慧农业、农产品加工、休闲农业、

社会化服务、农业科普等分类，一般为 1-2 个，最多不超过 3 个。

4.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

5.详细地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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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安徽省省级农民田间学校工作考核表

抄送：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

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2023年 4月 7日印发

田间学校名称

通 讯 地 址

编号

从业产业 经营规模

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

工作业绩总结（产业发展情况、农民职业教育和高素质农民培育实习实训班期及

学员人数、培训条件建设情况（师资队伍、培训场所、教学设备、培训教材等）、

管理制度建设、示范带动周边农户情况等内容）

推荐单位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